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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調查紀要 

1.1 事故事件摘要 

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 62 條，冒進號誌意指列車或車輛停於顯示險阻號

誌之號誌機內方或通過未停，屬該法所稱異常事件；其雖未造成同法所定一

般或重大行車事故態樣，惟忽略前方險阻號誌，未確實依據號誌行車，以致

冒進號誌，其可能肇事後果嚴重，故交通部鐵道局(以下簡稱本局)持續關注

此類異常事件發生頻率。 

臺灣鐵路管理局(以下簡稱臺鐵局)108 年無冒進號誌事件、109 年共 1

件冒進號誌事件、110 年共 2 件冒進號誌事件、111 年共 6 件冒進號誌及 1

件擅自退行事件，顯有攀升趨勢。是故本局依鐵路法對此 7 起類同異常事

件展開調查，各事件摘要如下所述： 

一、 宜蘭站冒進號誌事件 

111 年 1 月 24 日 12 時，臺鐵局第 9130 次電力維修車，執行電車線巡

查。依行車計劃，電力維修車應停於宜蘭站下行進站號誌機外方，等待 8785

次試運轉電聯車從宜蘭站開出。 

但因電力維修車司機員及指揮員均疏於注意路況並冒進號誌，導致站

內第 2 股道出發號誌突變時，該股道已駛發之第 8785 次司機員見狀立即緊

急緊軔，停車後兩車並無碰撞。回報並經調度員同意後，兩車各自退回號誌

機外方，號誌重新顯示後，續依原行車計畫運轉。 

二、 富岡站冒進號誌事件 

111 年 2 月 17 日 23 時許，臺鐵局行控室以 C.T.C 中央控制辦理富岡站

調車，第 9302 車次電力維修車預計進入站內第 4 股道；司機員冒進號誌，

越過進站號誌機，經值班站長制止後退回，無影響行車。 

三、 七堵站冒進號誌事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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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 3 月 24 日 12 時許，臺鐵局第 9988 次軌道檢查車編組於通過七

堵站第一出發號誌後，由非轄區指揮員呼喚司機員依注意號誌運轉，因指揮

員對路線未臻熟捻，造成司機員冒進第二出發號誌機，嗣後依調度員指示進

入八堵站。 

四、 海端站冒進號誌事件 

111 年 10 月 20 日 9 時許，臺鐵局第 9045 次電力維修車，依原行車計

畫，應行駛至海端站第 2 股道，停車等待交會第 4620 次後續行。但第 9045

次電力維修車進站後，司機員及指揮員均未注意前方號誌而冒進號誌，其後

依調度員指示續行至池上站。 

五、 北湖站冒進號誌事件 

111 年 11 月 8 日零時許，臺鐵局第 9307 次兩輛工程維修車共同運送長

鋼軌，從富岡站開出，接近北湖站時，前方工程維修車司機員看見進站險阻

後緊軔，指揮員隨即呼叫後部工程維修車司機員進行緊軔，但該路段為連續

下坡，導致工程維修車煞車不及越過進站號誌機導致冒進號誌，其後依調度

員指示續行至新竹站。 

六、 北新竹站冒進號誌事件 

111 年 11 月 21 日 15 時許，臺鐵局第 1824 次原訂北新竹站第 3 股道待

開，因司機員疏於注意出發號誌(顯示險阻)開車，車上 ATP 作動緊急緊軔，

越過號誌機後停車，其後本次車依調度員指示退回站內。 

七、 汐科站擅自退行事件 

111 年 11 月 24 日 12 時許，臺鐵局第 9930 次軌道養護承攬商養路機械

編組到汐科站後，欲拿取承攬商同仁交付之物品，未事先通報臺鐵局自行臨

時停車後又退行，導致影響後續列車運轉。 

1.2 調查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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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鐵路法第 56 條之 6 第 2 項 

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，交

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，得就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。 

二、 交通部鐵道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作業要點第五條 

調查小組調查行車事故事件之方式，以審查會議為主，必要時得針對個

案辦理專案調查： 

一、審查會議：以每二個月召開乙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臨時召開，由本

局局長擔任主席，邀集委員審查行車事故事件之調查結果及審議

違失事項。鐵路機構應列席報告行車事故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因，並

接受委員詢問；其經本局辦理專案調查之行車事故事件，由本局報

告之。 

二、專案調查：由本局進行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提報審查會議，本局得

視個案需要，選派委員或聘請專案委員若干人參與。 

本事故事件調查依據本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，以

審查會議方式進行。 

1.3 調查過程 

一、 

111 年 1 月 25 日 

本局接獲 111 年 1 月 24 日臺鐵局宜蘭站冒進

號誌行車事故事件摘要通知。 

二、 

111 年 2 月 18 日 

本局接獲 111 年 2 月 17 日臺鐵局富岡站冒進

號誌行車事故事件摘要通知。 

三、 

111 年 3 月 25 日 

本局接獲 111 年 3 月 24 日臺鐵局七堵站冒進

號誌行車事故事件摘要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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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 4 月 6 日 
交通部函請臺鐵局提供七堵站冒進號誌事件

相關資料。 

111 年 5 月 26 日 臺鐵局函復七堵站冒進號誌事件相關資料。 

四、 

111 年 10 月 21 日 

本局接獲 111 年 10 月 20 日臺鐵局海端站冒進

號誌行車事故事件摘要通知。 

111 年 10 月 21 日 

交通部函請請臺鐵局海端站冒進號誌事件相

關調查未釐清前，其臺東分駐所電力維修車除

緊急搶修外，暫停相關作業。 

111 年 10 月 25 日 
本局函請鐵路局提供海端站冒進號誌事件相

關資料。 

111 年 12 月 8 日 臺鐵局函復海端站冒進號誌事件相關資料。 

五、 

111 年 11 月 9 日 

本局接獲 111 年 11 月 8 日臺鐵局北湖站冒進

號誌行車事故事件摘要通知。 

六、 

111 年 11 月 22 日 

本局接獲 111 年 11 月 21 日臺鐵局北新竹站冒

進號誌行車事故事件摘要通知。 

七、 

111 年 11 月 25 日 

本局接獲 11 年 11 月 24 日臺鐵局汐科站擅自

退行行車事故事件摘要通知。 

112 年 1 月 7 日 

本局召開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3 次會議，臺鐵

局列席報告前述 7 起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因；會

議決議，請臺鐵局綜整此 7 類同事件之系統性

原因及改進對策，下次會議再次出席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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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2 月 21 日 

本局召開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4 次會議，臺鐵

局再次列席綜整報告發生經過及原因，會議審

查調查結果及審議違失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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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各事件發生經過及事實發現 

2.1 宜蘭站冒進號誌事件 

一、事故事件影響 

人員傷亡：無；設備受損：無；運轉延誤：無。 

二、現場環境與天候 

事件地點位於宜蘭站，屬臺鐵局宜蘭線路段；依據中央氣象局宜蘭測站

資料，1 月 24 日 13 時之氣溫為 20.3℃，降水量為 0.0 公厘。 

三、事實發現 

111 年 1 月 24 日臺鐵局第 9130 次車(電力維修車，車號 CMB16)，12：

34 行駛於東正線，依行車命令 401 號執行電車線巡查。 

第 9130 次電力維修車應於宜蘭站下行進站號誌機外方停車，待試運轉

電聯車第 8785 次從宜蘭站開出，行經過 11B、A 轉轍器至西正線，通過站

端軌道電路，路線開通並顯示進站號誌後，9130 次電力維修車始可進站；

機車車輛相對位置示意圖如圖 2-1。 

 

圖 2-1 宜蘭站機車車輛相對位置示意圖 

 

進站號誌機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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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第 9130 次電力維修車司機員及指揮員均疏於路況並冒進號誌，導

致電力維修車停於號誌機內方約 1 公尺處，使得站內第 2 股道出發號誌突

變，該股道已駛發之第 8785 次車司機員見狀立即緊急緊軔，停車後兩車

相距約 380 公尺。 

後續兩車司機員回報調度員，並經調度員同意後，電力維修車及電聯

車各自退回號誌機外方，號誌重新顯示後，續依原行車計畫運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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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富岡站冒進號誌事件 

一、事故事件影響 

人員傷亡：無；設備受損：無；運轉延誤：無。 

二、現場環境與天候 

事件地點位於富岡站，屬臺鐵局縱貫線路段；依據中央氣象局宜蘭測

站資料，2 月 17 日 24 時之氣溫為 14.4℃，降水量為 0.0 公厘。 

三、事實發現 

111 年 2 月 17 日臺鐵局行控室以 C.T.C 中央控制辦理富岡站調車，

23：35 進站號誌機外第 9302 車次電力維修車(車號 CMB19)，預計進入富

岡站內第 4 股道。該車次司機員疏於注意，冒進號誌越過號誌機，經值班

站長制止後退回進站號誌機外方，未擠壞轉轍器，無影響行車，富岡站股

道位置示意圖如圖 2-2。 

 

圖 2-2 富岡站股道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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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七堵站冒進號誌事件 

一、事故事件影響 

人員傷亡：無；設備受損：無；運轉延誤：無。 

二、現場環境與天候 

事件地點位於七堵站，屬臺鐵局縱貫線路段；依據中央氣象局七堵測站

資料，3 月 24 日 12 時之氣溫為 20.0℃，降水量為 0.0 公厘。 

三、事實發現 

臺鐵局工務養護總隊依據部頒「1067mm 軌距軌道養護檢查規範」規

定，辦理 111 年度第一季甲種路線檢查，檢查範圍包含臺鐵局全線。 

為執行上述任務，111 年 3 月 24 日第 9988 車次軌道檢查車(南港~瑞

芳，車號 EM80)，採 2 部工程維修車前後聯掛方式，依該局調度總所 2 月

21 日 201 號電報行車事項內容辦理軌道檢查，並由當日出發站(鶯歌)轄區

工務分駐所指派指揮員辦理乘務指揮。 

當日車輛人員配置如下：EM80 軌道檢查車 1 輛(現場負責人 1 員、檢

查員 4 人)、轄區指揮員 2 人、工程維修車 2 輛(高雄段駕駛 1 員、嘉義段

駕駛 1 員)；另因 EM80 軌道檢查車動力系統故障，故採前後聯掛兩輛工程

維修車方式編組運轉，氣軔貫通後緊軔效果與原單機運轉方式有異，緊軔

距離掌握與通常行車方式不同。 

軌道檢查車行駛至板橋站時，發現後續轄區工務分駐所未派指揮員交

接，因車輛停於板橋站上行正線，站方通知立即開車，故由檢查現場負責

人(具臺中工務段轄區指揮員資格)充任臨時指揮員擔任續行作業。 

第 9988 車次於 11：41 分許通過七堵站第一出發號誌，指揮員呼喚司

機員依注意號誌運轉，行近第二出發號誌時，因對路線未臻熟捻，於確認

號誌為險阻後雖即呼喚司機員施行緊軔，仍因緊軔不及越過第二出發號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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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35 公尺，造成冒進號誌，隨後該車次依七堵站指示進入八堵站；七堵

站現場位置示意圖如圖 2-3，行車調度無線電通聯譯文時序表如表 2-1。 

 

圖 2-3 七堵站股道位置示意圖 

 

表 2-1 行車調度無線電通聯譯文時序表 

行調號碼 時間 軌道檢查車 9988 次 行調指示 
19396 11:40:28 - 七堵站：9988 開車燈故障，

請開車謝謝 
33741 11:40:33 9988 開車收到，謝謝 

 
- 

  
11:42:55 
 

 
(預告號誌機險阻，司機降低車速) 

 
19396 11:43:59 - 七堵站：9988 你前方八堵站

還有 4722 喔 
33741 11:44:06 好，9988 收到，謝謝 

 
- 

  
11:44:40 
 

 
(發現出發號誌險阻，司機緊軔不及越過號誌機 35 公尺) 

 
19396 11:45:50 - 七堵站：9988 可以進八堵

站 ，待會請依號誌行駛 
33741 11:45:57 好，9988 進八堵站，收

到，謝謝 
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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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依臺鐵局「路線檢查車運轉須知 111.11.9」規定，本事件現場作業

負責人應由轄區工務段指派人員擔任指揮員，七堵站為臺北工務段轄區，

事發時指揮員隸屬臺中工務段轄區，未符合該局內部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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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海端站冒進號誌事件 

一、事故事件影響 

人員傷亡：無；設備受損：轉轍器；運轉延誤：計 9 列次/126 分/旅客

280 人。 

二、現場環境與天候 

事件地點位於海端站，屬臺鐵局臺東線路段；依據中央氣象局關山測

站資料，10 月 20 日 9 時之氣溫為 22.9℃，降水量為 0.0 公厘。 

三、事實發現 

111 年 10 月 20 日臺鐵局第 9045 次電力維修車(關山~東竹，車號

CMB47)，依原行車計畫約 09：15 應至海端站第 2 股道停車，等待交會第

4620 次(預定 09：25 海端站開車)後續行，但 9045 次電力維修車進站後司

機員因號誌燈於強光下辨識不易，故未依號誌停車，進站後仍維持 60km/h

行駛，指揮員亦未提示前方號誌，導致冒進號誌擠壞第 11 號轉轍器。司

機員發現後停於現場，造成關山~池上間路線暫時中斷，其後調度員令第

9045 次續行至池上站；海端站股道位置示意圖如圖 2-4。 

第 9045 次電力維修車駛離事發地點後，電務段號誌人員至現場檢視

並將第 11 號轉轍器固定開通第 1 股道；路線無礙後，調度員解除關山~池

上間封鎖路線，並由行車人員至現場確認開通方向第 1 股道後，恢復號誌

顯示及路線正常行車運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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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4 海端站股道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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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北湖站冒進號誌事件 

一、事故事件影響 

人員傷亡：無；設備受損：轉轍器；運轉延誤：計 1 列次/21 分/旅客

0 人。 

二、現場環境與天候 

事件地點位於七堵站，屬臺鐵局縱貫線路段；依據中央氣象局湖口測站

資料，11 月 8 日 1 時之氣溫為 22.8℃，降水量為 0.0 公厘。 

三、事實發現 

111 年 11 月 8 日臺鐵局第 9307 次編組，依據 111 年 11 月 7 日第 810

號行車命令，辦理鋼軌運送及卸放，運送範圍為富岡~新竹。 

事件發生當日車輛人員配置如下：工程維修車 2 輛(一輛位於列車頭，

一輛置於列車尾)，駕駛 2 員、指揮員 2 員、板車 10 輛。板車空車重 18

噸，10 台共 180 噸；鋼軌運送承架約重 2 噸，10 座共約 20 噸；發電機約

重 1.23 噸，2 台共約 2.46 噸；60 公斤 125M 長鋼軌重 7.5 噸，10 支共 75

噸，合計載重共約 277.46 噸；運軌車聯掛及其配件示意圖如圖 2-5。 

 

圖 2-5 運軌車聯掛及其配件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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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00：12 工程維修列車從富岡站開出，00：15 接近北湖站時，因該

路段為連續下坡，坡度千分之 11.3，總牽引噸數 270 噸，雖未超重，最前

方工程維修車司機員看見進站號誌顯示險阻後緊軔，指揮員隨即呼叫後部

工程維修車司機員進行緊軔，但前方工程維修車仍煞車不及越過號誌機且

第 1 軸擠過 13B 轉轍器，導致冒進號誌，北湖站現場位置示意圖如圖 2-

6。 
 

 

圖 2-6 北湖站現場位置示意圖 

 

北湖站方隨即通報綜合調度所及電務單位，第 9307 次編組依調度員指

示續行至新竹站；號誌人員查修並更換轉轍器動作桿組件於 03：48 修復現

場。 

  

車行方向 



 

16 
 

2.6 北新竹站冒進號誌事件 

一、事故事件影響 

人員傷亡：無；設備受損：無；運轉延誤：計 1 列次/3 分/旅客 100 人。 

二、現場環境與天候 

事件地點位於北新竹站，屬臺鐵局縱貫線路段；依據中央氣象局新竹

測站資料，11 月 21 日 13 時之氣溫為 28.6℃，降水量為 0.0 公厘。 

三、事實發現 

111 年 11 月 21 日臺鐵局第 7501 次貨物列車提早約 90 分鐘抵達新竹

貨站(原預計 16：14 抵達)，調度員為運轉整理之故，預計讓 7501 次先行

進站。 

當日第 1824 次(北新竹~竹中，迴送列車 DR1006)約 14：41 原訂於北

新竹站第 3 股道，為交會東正線 7501 次等待開車。但第 1824 次司機員因

艷陽天氣狀況，誤認燈號顯示為進行號誌，於出發號誌顯示險阻時開車，

車上 ATP 遂作動緊急緊軔，機車越過號誌機後於 111A 轉轍器前停車，造

成 7501 次進路取消，停於非同一閉塞區間之東正線進站號誌機外，北新

竹站現場位置示意圖如圖 2-7。 

其後，第 1824 次車依站方指示退回站內，第 7501 次經重新建立進路

後開車進新竹貨站。 

 

圖 2-7 北新竹站現場位置示意圖  



 

17 
 

2.7 汐科站擅自退行事件 

一、事故事件影響 

人員傷亡：無；設備受損：無；運轉延誤：計 3 列次/20 分/旅客 200 人。 

二、現場環境與天候 

事件地點位於汐科站，屬臺鐵局縱貫線路段；依據中央氣象局汐止測站

資料，11 月 24 日 13 時之氣溫為 20.1℃，降水量為 2.0 公厘。 

三、事實發現 

111 年 11 月 24 日 9：30，臺鐵局花蓮工務段依據綜合調度所 111 年

11 月 11 日第 210 號行車電報，辦理軌道維護承商慶耀營造養路機械工程

車編組第 9930 次迴送作業。 

第 9930 車次行駛區間為苗栗~瑞芳，車輛人員配置為司機員 1 人、指

揮員 2 員；查該車次司機員鐵路列車駕駛執照、酒測及體檢紀錄、技能檢

定紀錄(附件 1)均無異常。 

該車次依現時刻運轉 12：30 應通過汐科站，因承攬商欲交付文件資

料至花蓮，考量路程遙遠故擬就近於汐科站託付文件予駕駛，隨車至瑞芳

再行轉送花蓮。駕駛無事先告知指揮員連絡相關車站，逕自於汐科站內車

序牌 9 車位置臨時停車，再因承攬商人員間聯絡失當未見交付人員，逕自

退行移動至車序牌 4 車位置等待；其後，第 9930 次隨車指揮員雖即要求

開車駛離，但仍造成後續列車延誤，事發月臺監視器影像截圖如圖 2-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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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8 事發月臺監視器影像截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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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原因分析 

本章依據所蒐集之相關事實資料研析，軌道、號誌、機車車輛與 6 件冒

進號誌和 1 件擅自退行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，司機員或指揮員疏於確認路

況為冒進號誌事件肇事主要因素；司機員未依電報內容運轉行車，為擅自退

行事件肇事主要因素。 

3.1 直接原因 

宜蘭站、富岡站、七堵站、海端站、北湖站、北新竹站事件，皆因司機

員或指揮員疏於確認路況，導致機車車輛停於顯示險阻號誌之號誌機內方

為直接原因；汐科站事件，司機員擅自退行為直接原因。 

3.2 違失事項及處置 

6 次事件係因司機員或指揮員疏於確認路況導致冒進號誌；1 事件係因

司機員未依電報內容運轉行車擅自退行；七堵站冒進號誌事件另有未符臺

鐵局「路線檢查車運轉須知 111.11.9」，現場作業負責人應由轄區工務段指

派人員擔任指揮員之規定，由非轄區指揮員充任臨時指揮員。 

本次 7 事件違失情形違反鐵路機構內部規章，本局開立應行改進事項，

持續追蹤管制臺鐵局加強人員訓練與督導考核作業，依獎懲標準處置失職

人員，以維秩序。 

3.3 監理及鐵路機構改善作為 

宜蘭站、富岡站、七堵站、海端站、北湖站、北新竹站事件屬鐵路行車

規則第 62 條規定之冒進號誌事件，汐科站事件屬鐵路行車規則第 62 條規

定之其他事件。本局於 112 年 1 月 7 日辦理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3 次

會議(會議紀錄如附件 2)，請臺鐵局出席說明宜蘭站、富岡站、七堵站、海

端站、北湖站、北新竹站冒進號誌與汐科站擅自退行發生經過、發生原因及

改進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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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臺鐵局 111 年度共 6 件冒進號誌及 1 件其他(擅自退行)事件，此 7 事

件具相當類同性質，會議決議，請臺鐵局綜整此 7 類同事件之系統性原因

及改進對策，並於下次會議再次出席說明。 

本局於 112 年 2 月 21 日辦理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4 次會議(會議

紀錄如附件 3)，請臺鐵局出席說明綜整後 7 事件發生經過、發生原因及改

進作為。 

會中臺鐵局報告說明，與此 7 事件有關綜整原因如下： 

一、全 7 事件，相關人員未確實依章依號誌辦理行車運轉工作。 

二、全 7 事件，司機員或指揮員未落實指認呼喚應答。 

三、宜蘭站、富岡站、七堵站、海端站、北湖站冒進號誌、汐科站擅自退行

共 6 事件，工程維修車輛皆已老舊(使用逾 25 年)，且無 ATP 安全防護

設備，常有系統性故障或相關機件連結反應時間過長及過度倚賴人力

判斷等疑慮。 

四、宜蘭站、富岡站、七堵站、海端站冒進號誌、汐科站擅自退行共 5 事

件，安全意識薄弱(無視規章之絕對性，過於恣意率性)。 

五、宜蘭站、富岡站、七堵站、海端站、北湖站冒進號誌共 5 事件，缺乏計

畫性行車的觀念，對於場站設施的整體運作未臻熟稔。 

六、北新竹站、海端站冒進號誌共 2 事件，設備條件不良(號誌燈於強光下

辨識不易)。 

七、富岡站冒進號誌共 1 事件，臆測行車(號誌變更，未落實關鍵聯繫及確

認)。 

與此 7 事件有關通案性臺鐵局之改善作為如下： 

一、通案性辦理教育訓練，嚴正灌輸規章的權威性，建立整體安全意識； 

已陸續完成工程維修車冒進號誌教育訓練，成果報轄管處核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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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發生行車事故，駕駛及指揮員暫停任務指派，進行為期三個月之行車

專業訓練，於通過考核及格後始得歸建執行任務。 

二、落實司機員及指揮員的專任職責及技能考核。 

三、於非轄區場站或未臻熟稔之工作場域，不得指派擔任運轉乘務之工作

(落實「路線檢查車運轉須知 111.11.9」規定由轄區段所指派)。 

四、機動性考核乘務人員之指認呼喚應答執行情況。 

五、全面巡檢辨識不易之號誌燈汰換； 

海端站已更換號誌燈為 LED，更換前後比較如圖 3-1。 

 

圖 3-1 海端站更換號誌燈前後比較圖 

 

六、研議工程維修車輛之汰舊換新，並將 ATP 等相關保安設備納入工程維

修車採購規範。(刻正與相關單位洽研確認增設相關防護設備可行性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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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中本局建議臺鐵局，有關多車連掛行駛時，本務車應使用行調無線

電呼喚號誌予後部車輛人員知悉；天氣影響號誌機判讀時應注意事項，除應

列入司機員例行教育訓練內容外，建議檢討相關號誌設備之顯示功能。 

另為補充強化本案系統性原因及改進對策檢討，本局於會議後綜整海

端站冒進號誌事件交通部意見及本案其他子案相關資料，輔引會議中本局

建議事項，另函文臺鐵局提出應行改進事項，下章節將詳細說明，以利後續

管制追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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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改進措施與建議 

本局根據前述事實發現及原因分析，提出 7 項應行改進事項及 2 項建

議事項，原則如下： 

一、應行改進事項：與事故原因直接關聯，且認有不符相關法令規定或鐵路

機構規章程序，或有影響營運、安全或服務之虞，應請鐵路機構改進者。 

二、建議事項：尚無違反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，及無影響營運、安

全或服務之虞，惟所提建議可提昇鐵路機構內部管理或服務品質者。 

4.1 應行改進事項 

一、為查核司機員與指揮員是否落實指認呼喚應答，請臺鐵局檢討於維修

工程車駕駛室安裝錄影系統，以備留存畫面查核。 

二、在未完成安裝列車自動防護系統前，請臺鐵局落實各種維修工程車進

出甲、乙種簡易站及無人號誌站一律一度停車再開之規定。 

三、請臺鐵局加強人員訓練與督導考核作業，並依獎懲標準處置失職人員，

以維秩序。 

四、請臺鐵局落實司機員及指揮員的專任職責及技能考核。 

五、請臺鐵局落實不得指派於非轄區場站或未臻熟稔之工作場域，擔任運

轉乘務之工作。 

六、請臺鐵局加強承商管理及相關行車教育訓練，並納入合約規範。 

七、海端事故已檢討改進臨時班次之申請、核准、追蹤及執行程序，於海端

事件中顯未依檢討結果辦理，請臺鐵局檢討改進。 

4.2 建議事項 

一、多輛工程車連掛行駛時，本務車輛應使用行調無線電呼喚號誌予後部

車輛人員知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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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天氣影響號誌機判讀時應注意事項，除應列入司機員例行教育訓

練內容外，建議臺鐵局檢討相關號誌設備之顯示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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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附件 

 擅自退行事件鐵路列車駕駛執照、酒測及體檢紀錄、技能檢定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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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3 次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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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4 次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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